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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 

 

(2001 年 11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30

号公布　根据 2004 年 3 月 31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〉的决定》修订) 

第一章　总则 

第一条　为了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　进口产品数量增加，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直

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(以

下除特别指明外，统称损害)的，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调查，

采取保障措施。 

第二章　调查 

第三条　与国内产业有关的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

(以下统称申请人)，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，向商务部提出

采取保障措施的书面申请。 

商务部应当及时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，决定立案调

查或者不立案调查。 

第四条　商务部没有收到采取保障措施的书面申请，但



- 2 -

有充分证据认为国内产业因进口产品数量增加而受到损害

的，可以决定立案调查。 

第五条　立案调查的决定，由商务部予以公告。 

商务部应当将立案调查的决定及时通知世界贸易组织

保障措施委员会(以下简称保障措施委员会)。 

第六条　对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及损害的调查和确定，由

商务部负责；其中，涉及农产品的保障措施国内产业损害调

查，由商务部会同农业部进行。 

第七条　进口产品数量增加，是指进口产品数量的绝对

增加或者与国内生产相比的相对增加。 

第八条　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

损害时，应当审查下列相关因素： 

(一)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； 

(二)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； 

(三)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，包括对国内产业在产

量、销售水平、市场份额、生产率、设备利用率、利润与亏

损、就业等方面的影响； 

(四)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。 

对严重损害威胁的确定，应当依据事实，不能仅依据指

控、推测或者极小的可能性。 

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，不

得将进口增加以外的因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归因于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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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增加。 

第九条　在调查期间，商务部应当及时公布对案情的详

细分析和审查的相关因素等。 

第十条　国内产业，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同类产品

或者直接竞争产品的全部生产者，或者其总产量占国内同类

产品或者直接竞争产品全部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。 

第十一条　商务部应当根据客观的事实和证据，确定进

口产品数量增加与国内产业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。 

第十二条　商务部应当为进口经营者、出口经营者和其

他利害关系方提供陈述意见和论据的机会。 

调查可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，也可以采用听证会或者

其他方式。 

第十三条　调查中获得的有关资料，资料提供方认为需

要保密的，商务部可以按保密资料处理。 

保密申请有理由的，应当对资料提供方提供的资料按保

密资料处理，同时要求资料提供方提供一份非保密的该资料

概要。 

按保密资料处理的资料，未经资料提供方同意，不得泄

露。 

第十四条　进口产品数量增加、损害的调查结果及其理

由的说明，由商务部予以公布。 

商务部应当将调查结果及有关情况及时通知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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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。 

第十五条　商务部根据调查结果，可以作出初裁决定，

也可以直接作出终裁决定，并予以公告。 

第三章　保障措施 

第十六条　有明确证据表明进口产品数量增加，在不采

取临时保障措施将对国内产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

情况下，可以作出初裁决定，并采取临时保障措施。 

临时保障措施采取提高关税的形式。 

第十七条　采取临时保障措施，由商务部提出建议，国

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，由商务部

予以公告。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执行。 

在采取临时保障措施前，商务部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保

障措施委员会。 

第十八条　临时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，自临时保障措施

决定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，不超过 200 天。 

第十九条　终裁决定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，并由此对

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，可以采取保障措施。实施保障措施应

当符合公共利益。 

保障措施可以采取提高关税、数量限制等形式。 

第二十条　保障措施采取提高关税形式的，由商务部提

出建议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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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商务部予以公告；采取数量限制形式的，由商务部作出决

定并予以公告。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执行。 

商务部应当将采取保障措施的决定及有关情况及时通

知保障措施委员会。 

第二十一条　采取数量限制措施的，限制后的进口量不

得低于最近 3 个有代表性年度的平均进口量；但是，有正当

理由表明为防止或者补救严重损害而有必要采取不同水平

的数量限制措施的除外。 

采取数量限制措施，需要在有关出口国(地区)或者原产

国(地区)之间进行数量分配的，商务部可以与有关出口国(地

区)或者原产国(地区)就数量的分配进行磋商。 

第二十二条　保障措施应当针对正在进口的产品实施，

不区分产品来源国(地区)。 

第二十三条　采取保障措施应当限于防止、补救严重损

害并便利调整国内产业所必要的范围内。 

第二十四条　在采取保障措施前，商务部应当为与有关

产品的出口经营者有实质利益的国家(地区)政府提供磋商的

充分机会。 

第二十五条　终裁决定确定不采取保障措施的，已征收

的临时关税应当予以退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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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　保障措施的期限与复审 

第二十六条　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不超过 4 年。 

符合下列条件的，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可以适当延长： 

(一)按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确定保障措施对于防止或者

补救严重损害仍然有必要； 

(二)有证据表明相关国内产业正在进行调整； 

(三)已经履行有关对外通知、磋商的义务； 

(四)延长后的措施不严于延长前的措施。 

一项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及其延长期限，最长不超过 10

年。 

第二十七条　保障措施实施期限超过 1 年的，应当在实

施期间内按固定时间间隔逐步放宽。 

第二十八条　保障措施实施期限超过 3 年的，商务部应

当在实施期间内对该项措施进行中期复审。 

复审的内容包括保障措施对国内产业的影响、国内产业

的调整情况等。 

第二十九条　保障措施属于提高关税的，商务部应当根

据复审结果，依照本条例的规定，提出保留、取消或者加快

放宽提高关税措施的建议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

部的建议作出决定，由商务部予以公告；保障措施属于数量

限制或者其他形式的，商务部应当根据复审结果，依照本条

例的规定，作出保留、取消或者加快放宽数量限制措施的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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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并予以公告。 

第三十条　对同一进口产品再次采取保障措施的，与前

次采取保障措施的时间间隔应当不短于前次采取保障措施

的实施期限，并且至少为 2 年。 

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对一产品实施的期限为 180 天或者少

于 180 天的保障措施，不受前款限制： 

(一)自对该进口产品实施保障措施之日起，已经超过 1

年； 

(二)自实施该保障措施之日起 5 年内，未对同一产品实

施 2 次以上保障措施。 

第五章　附则 

第三十一条　任何国家(地区)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

产品采取歧视性保障措施的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

情况对该国家(地区)采取相应的措施。 

第三十二条　商务部负责与保障措施有关的对外磋商、

通知和争端解决事宜。 

第三十三条　商务部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实施办

法。 

第三十四条　本条例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